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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決議公告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於2012年10月16日以書面形式發出會議通
知，於2012年10月30日在北京本行總行召開。會議應出席董事16名，親自出席13名，委
託出席3名，姜建清董事長委託楊凱生副董事長、李曉鵬董事委託王麗麗董事、黃鋼城
董事委託洪永淼董事出席會議，並代為行使表決權。會議召開符合法律法規、《中國工
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》的規定。

會議由楊凱生副董事長受姜建清董事長委託主持召開，審議並通過了《關於2012年第三
季度報告的議案》。

議案表決情況：本議案有效表決票16票，同意16票，反對0票，棄權0票。

具體內容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(www.sse.com.cn)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北京
2012年10月30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、楊凱生先生、王麗麗女士及李曉鵬先生；非執行董
事環揮武先生、汪小亞女士、葛蓉蓉女士、李軍先生、王小嵐先生及姚中利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許善達先生、
黃鋼城先生、M • C • 麥卡錫先生、鍾嘉年先生、柯清輝先生及洪永淼先生。


